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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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達成下列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一）鼓勵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強化教師實務經驗，提升教學品質。
　　（二）
藉由教師與企業交流發掘產學合作潛在機會，協助開發學生就業市場，提高就業機會。
二、參加對象：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專任教師。
三、本要點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觀摩式研習：指學校配合發展特色及教師教學領域，與公民營機構共同規劃辦理為期二天至十天之觀摩研習活動。
　　（二）主題式研習：指學校配合教學領域，由同校或跨校有意願之教師組成團隊，與公民營機構共同訂定研習主題，進行為期三週至八週之研習活動。
　　（三）服務式研習：指任職滿五年以上之學校專任教師，以帶職帶薪方式，與研習服務之公民營機構共同訂定研究主題，或由教師率同學生以專題研究型態，或與技專校院教師共同研究等三種方式辦理，進行為期半年或一年之研習及提供相關專業技術服務。
四、辦理方式：
　　（一）觀摩式研習：
　　　　１、研習期間：於每年寒暑假期間或學期中假日（週六、日）辦理。
　　　　２、經費補助原則：補助承辦學校每項課程每人每日補助新臺幣七百元。補助項目包括講座鐘點費、資料蒐集費、誤餐費、印刷費、差旅費、場地使用費、交通費（參訪實作現場）、工作費、實作材料費及雜支等。
　　　　３、審查指標：
　　　　　　(１)
研習機構之形象及可運用資源（百分之三十）。
　　　　　　(２)
課程內容實務性及專業性（百分之四十）。
　　　　　　(３)
預期成效（百分之三十）。
　　（二）主題式研習：
　　　　１、研習期間：於每年寒暑假期間辦理。
　　　　２、經費補助原則：
　　　　　　(１)
補助承辦學校：每項課程每人每日補助新臺幣七百元。補助項目包括講座鐘點費、出席費、資料蒐集費、稿費、誤餐費、印刷費、差旅費、場地使用費、交通費（參訪實作現場）、工作費（或工讀費）、實作材料費及雜支等。
　　　　　　(２)
補助研習教師：屬政策層面或符合專案補助需要者，得由本部審酌實際需要，補助特殊類科教師研習期間交通及住宿費用。
　　　　３、審查指標：
　　　　　　(１)
研習機構之形象及可運用資源（百分之三十）。
　　　　　　(２)課程內容實務性及專業性（百分之四十）。
　　　　　　(３)
預期成效（百分之三十）。
　　（三）服務式研習：
　　　　１、進行方式：
　　　　　　(１)
教師在不影響校務運作原則下配合學期制，帶職帶薪至公民營機構研習，依其研習時間長短分為服務半年及服務一年二類。
　　　　　　(２)
得由教師率同學生進行專題研究，亦得與科技大學教師共同研究，與企業共同擬定研究主題進行研究。
　　　　　　(３)
鼓勵教師於研習結束後編撰實務教材或開授實務課程。
　　　　２、經費補助原則：
　　　　　　(１)
研習服務半年者，補助四個半月之代課鐘點費。
　　　　　　(２)
研習服務一年者，補助九個月之代課鐘點費。
　　　　３、學校、研習教師及公民營機構三者之間權利義務關係：
　　　　　　(１)
教師以帶職帶薪至公民營機構研習期間，由學校按月支付薪俸。
　　　　　　(２)
經核准參與本方案之教師，需於研習期間，每週返校義務授課二節至四節專業科目或實習科目。
　　　　　　(３)
教師需與研習機構簽訂服務契約及研發保密契約，並明定研習期間之出勤相關規範及智慧財產歸屬。
　　　　　　(４)
教師應於研習期滿時立即返校服務，並於返校三個月內，提交研習報告予所屬學校。
　　　　　　(５)
參與本方案之教師五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６)
參加研習服務之教師每週工作時數（包括返校義務上課及赴公民營機構服務時間）應達四十小時以上。
　　　　　　(７)
參加研習之教師其在留校服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時間之二倍，教師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不得辭聘、調任或申請進修、研究。但因教學或業務特殊需要，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服務學校同意，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８)
前小目規定，私立學校與教師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４、審查指標：
　　　　　　(１)
研習服務機構形象及可運用資源（百分之三十）。
　　　　　　(２)
研習服務主題及內容之產業價值（百分之三十）。
　　　　　　(３)
預期成果對教學之助益（百分之四十）。
　　（四）前三款辦理方式之經費補助，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之高級中等學校申請案獲准補助後，應依本部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五）審查作業：由本部組成審核小組審查各校申請案，必要時得請學校列席說明。
五、作業時程及申請作業：
　　（一）作業時程：
　　　　１、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辦理學校計畫申請說明會及相關宣導。
　　　　２、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各校研提觀摩式研習、主題式研習及服務式研習申辦計畫書。
　　　　３、
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審查各校計畫書。
　　　　４、
每年六月三十日前：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５、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各校研提服務式研習申辦計畫書。
　　　　６、
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審查各校服務式研習計畫書。
　　　　７、
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核定並公告服務式研習審查結果。
　　　　８、
前七目所定作業時程實際辦理期間，以本部公告或函文時間為準。
　　（二）申請作業：學校擬具計畫書，依本部公告之期限提出申請，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１、觀摩式研習及主題式研習：
　　　　　　(１)
依據及目標。
　　　　　　(２)
學校近三年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服務或研習現況。
　　　　　　(３)
學校選送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人數及機構。
　　　　　　(４)
學校現有專任教師人數。
　　　　　　(５)
研習機構簡介。
　　　　　　(６)
研習課程或主題。
　　　　　　(７)
預期成果：應包括研習服務成果對提升教師之實務能力及對教學之助益等。
　　　　　　(８)
經費需求。
　　　　２、服務式研習：
　　　　　　(１)
依據及目標。
　　　　　　(２)
學校近三年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服務或研習現況。
　　　　　　　　Ａ、學校選送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人數及機構。
　　　　　　　　Ｂ、學校現有專任教師人數及具業界經驗（於公民營機構專職服務年資超過五年或兼職年資超過十年）之專任教師人數比例。
　　　　　　(３)研習或服務內容：
　　　　　　　　Ａ、研習服務目標。
　　　　　　　　Ｂ、研習服務機構簡介。
　　　　　　　　Ｃ、研習服務課程或主題。
　　　　　　　　Ｄ、研習服務進行方式。
　　　　　　　　Ｅ、預期成果：應包括研習服務成果對提升教師之實務能力及對教學之助益等。
　　　　　　　　Ｆ、經費需求。
六、經費核結及成效考核：
　　（一）經費核結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核定執行計畫之學校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送本部辦理結案。成果報告之內容應含括研習服務主題、研習服務教師資料、研習服務機構介紹、研習服務對教師實務能力之提升、研習服務對教學及研究之助益等。
　　（三）
核定執行計畫之學校應建立管考機制，依計畫確實執行，以達成計畫目標。
　　（四）
本要點實施後，本部應檢視年度辦理成效，以作為下年度繼續辦理參據。 

